
这一法律承诺也被纳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谈判在最
惠国待遇下的原则之一，由部长们在201611中达成一致：

“成员国应在共同体内部贸易中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。
任何给予第三方的更优惠贸易让步也应授予其他成员国。”

严格实施这一规则对许多国家而言存在困难。例如，
突尼斯和埃及已对来自第三方/非非洲国家约旦的所有进口
商品实行自由化（见表7）。这意味着根据《阿布贾条约》
第37.1条，埃及和突尼斯必须给予所有非洲国家进口商品免
税准入，且不要求这些国家提供互惠待遇。

在此背景下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包含了一篇题
为‘大陆优惠’的条款，实质上削弱了阿布贾条约第37.1条所
载的法律承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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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初会向现有优惠安排之外的国家提出要约。
4.2�最惠国待遇
《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》（又称《阿布贾条约》）10 第
37条规定

i)�给予某一非洲国家的最佳待遇应同等给予所有非洲国家

ii)�若非洲国家向非非洲国家提供关税优惠，则该优
惠必须同等给予所有非洲国家：

根据现有协议自由化的关税线（缔约方间）
ties

关税税目自由化-根据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实施 适用关税？
Yes Yes 依据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，过渡期按现有协议执行（否则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将成为延迟实施的途径-已达成关税减让的实施）
Yes No 根据现有协议的规定适用于缔约方之间的现有协议。对于其他非洲国家，适用最惠国关税。
No No 最惠国关税
No Yes 根据非洲大陆自由贸易

区

第37条�-�最惠国待遇
1.�成员国应在共同体内部贸易中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。在任
何情况下，成员国根据与第三国达成的协议所给予的关税减
让，均不得优于本条约规定的关税减让。

2.�本条第1款所述协议文本应由作为其缔约方的成员国通过秘
书长转发给所有其他成员国，以供其

国家 伙伴国（进口来源国） 仍有关税税目的比例
(%)

进口商品占比
(价值)�仍需征税
(%)

突尼斯 埃及 0 0

突尼斯 约旦 0 0

突尼斯 摩洛哥 0 0

摩洛哥 突尼斯 8.7 2.7

摩洛哥 约旦 8.7 2.2

摩洛哥 埃及 8.7 2.4

埃及 约旦 0 0

埃及 摩洛哥 0 0

埃及 突尼斯 0 0

表7�-�加入阿加迪尔协定的3个非洲国家仍适用关税的关税税目和进口份额

信息。
3.�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，若涉及关税减让，均不得
与本条约规定的义务相抵触。与此产生的义务不相容
条约。

表6�-�现有协议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下的适用关税

本文档由�funstory.ai�的开源�PDF�翻译库�BabelDOC�v0.5.10�(http://yadt.io)�翻译，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，欢迎�star�和关注。



根据本议定书附件1所含关税减让表及所采用的关税模式，
对其他成员国进口产品实施优惠关税。”

根据附件1（第2段），“关税减让表一经大会通过，即
应附于本附件，并自协议根据第23条生效之日起在成员国之
间的贸易中适用。”

当前文本暗示，一旦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生
效，关税减让将在大会通过后立即生效。换言之，已达成一
致的关税减让无需经过新的批准程序即可产生法律效力。虽
然这看似便利，但实际上多个非洲国家的议会可能希望对已
商定的关税减让进行审查，因为这被视为协议中关于货物贸
易的‘核心内容’。

此外，当前文本似乎暗示关税减让表的通过是一次性事
件。实际上，将所有关税减让汇总为一个大型方案供大会通
过将面临挑战，更可能的结果是分阶段实施。

4.4�原产地规则

关于原产地规则，未决问题（即尚未完成谈判的问题）列于
《原产地规则》附件2第42.1条（“过渡安排”）中。这包括实
质性原产地规则，以及诸如经济特区产品待遇等其他各类问
题。原产地规则将用于确定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下优惠关税
待遇的适用性，并对贸易救济的实施至关重要。原产地规则
程序已达成一致，例如需要提交以证明原产地的文件。

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缺乏已商定的实质性原产地规则
的情况下，第42.3条规定：“在未决条款通过前，成员国同意
适用现有贸易制度中的原产地规则。”

该条款似乎旨在维持现状。目前，一个国家或关税同盟
可能会根据进口商的申报适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：

非优惠原产地规则（适用于最惠国进口 rts)

 非洲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（如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（SADC）、
东南非共同市场（COMESA）、东非共同体（EAC）、西非国家经济
共同体（ECOWAS）或摩洛哥-突尼斯自由贸易协定（
Morocco-Tunisia�FTA））下的原产地规则。

 与非非洲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，
例如东部和南部非洲-欧盟经济伙伴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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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8条的影响似乎如下：
 无义务将给予某一非洲国家的最优惠待遇延伸至其

他非洲国家。第18条适用于给予第三方的优惠待遇。

 最惠国条款仅适用于非洲国家与非非洲国家之间未
来达成的贸易协议。这意味着，例如，最惠国承诺不适用
于《阿加迪尔协定》。12 然而，它将适用于与欧洲联盟
（欧盟）签订经济伙伴协定（EPA）并在非洲大陆自由贸
易区生效后生效的国家。

 优惠的扩展并非自动适用，而是以互惠为条件。这
意味着另一个非洲国家只有在提供某种交换条件时才能主
张优惠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其他非洲国家从非洲国家
给予非非洲国家的优惠中受益。在此背景下，2019年1月
第32届常规峰会“决定希望与第三方建立伙伴关系的成员
国应通知大会，并确保这些努力不会破坏非洲联盟建立一
个非洲市场的愿景”。13

总之，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关税谈判领域，缔约方
在互惠基础上进行自由化时，第18条可能对一些非洲国家
与其他非洲国家（未来）与非非洲国家达成协议的谈判中
有所帮助，因为它为前者在要求某些关税项目的自由化方
面提供了更多的杠杆。
4.3�将减让表作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组成部分

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第7条“关税减让表”规定，“各成员国应适用优-

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第18条�-�大陆优
惠

1.�本协议生效后，成员国在实施本协议时，应在互惠基础上相
互给予不低于给予第三方的优惠待遇。

2.�成员国应给予其他成员国机会，就本协议生效前授予第三方
的优惠进行谈判，且此类优惠应以互惠为基础。若某成员国对
本款所述优惠感兴趣，该成员国应给予其他成员国在互惠基础
上进行谈判的机会，同时考虑成员国的发展水平。

3.�本协议不得废除、修改或撤销成员国与第三方之间现有贸易
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。



本条第一款一经大会通过，即构成本附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”
然而，该具体规则未明确关于原产地规则实体条款及其他未
决问题的谈判结果何时生效，即何时对成员国产生法律约束
力。这似乎暗示着无需对原产地规则未决问题的谈判结果另
行批准，因为初始文本的批准已涵盖该领域所有谈判达成的
结果。

5.�关税谈判
2019年1月非盟峰会要求非洲联盟负责贸易的部长们根据商
定的模式，向2019年7月峰会提交关税减让时间表。14

尽管终点明确，但在实现最终目标之前仍存在一些未解
决的问题。模式的实施可能涉及许多双边关税谈判，这意味
着完成关税时间表可能需要更多时间。

5.1�谈判伙伴——谁将提出和接受要约？

关税模式对谈判缔约方作出如下规定：�15

“10.�参与非关税同盟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应作为独
立国家与其他成员国进行关税自由化谈判。

11.�属于关税同盟的成员国应集体进行谈判。

非洲大陆现行的关税同盟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（
ECOWAS）、东非共同体（EAC）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（
SACU）。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（ECCAS-CEEAC）作为
非洲联盟指定的八大区域经济共同体（RECs）之一，是实
施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支柱，目前正在建立共同对外关税，这
是提交共同出价的先决条件。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
（CEMAC）作为ECCAS内六国的子集团，尚未明确其成员
国将集体还是以单个成员国身份进行谈判。其余所有国家均
需单独谈判。

若严格执行此项规定，谈判数量将极为庞大。假设
ECOWAS、EAC和SACU集体谈判，其余29国单独谈判，则
模式实施将涉及496项关税谈判。若CEMAC作为6国集团集
体谈判，该数字将降至351项关税谈判——仍处于极高水平
（参见表8.1和8.2）。

实际上，由于以下原因，关税谈判的数量会减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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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已就原产地规则程序达成
一致。一旦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生效，这意味着已批准该
协定的国家在法律上有义务为贸易商提供以下文件：非洲
大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证书（附录I）、非洲大陆自由贸
易区原产地声明（附录II）以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供应
商或生产商声明（附录III）。

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证书应由出口成员国的指
定主管机构根据出口商或其授权代表（在原产地规则附件
2第19.1条下）以书面形式提出的申请签发。非洲大陆自
由贸易区原产地声明（附录II）可由‘经批准的出口商’
（根据第20条）以及‘任何出口商用于总价值不超过五千
美元（USD5,000）的一批或多批原产产品’使用。与原产
地证书相比，原产地声明被认为是一种贸易便利化工具，
因为它对出口商的资源要求较低。

商定的原产地规则程序与过渡安排（特别是第42.3条，
‘在未决条款通过之前，成员国同意现有贸易制度中的原
产地规则应适用’）相结合，引发了一些问题，例如：

 对于价值不超过5000美元的货物，非洲国家的出口
商是否可以免于向海关当局提供原产地证书（如果此前有
此要求），而改为填写原产地声明？

 贸易商是否可以主张适用现有自由贸易协定中包含
的、优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原产地规则？例如，埃及的
进口商是否可以主张对来自南非（非东南非共同市场成员）
的产品适用东南非共同市场的原产地规则，因为东南非共
同市场是埃及的‘现有贸易体制’？

在原产地实体规则谈判结束后，这些规则将被添加到
《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》关于原产地规则的附件
2之附录四（‘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’）中。这些
原产地规则将如何及何时具备法律效力？根据第28条和第
29条的一般规则，《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》需接
受五年期审查，审查将产生修正案建议，并由成员国协商
一致通过。通过的修正案需经至少22个成员国批准后方可
生效（《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》第23条）。

关于原产地规则中的未决问题，成员国选择了一种更
快的解决方式，而非等待2024年的下一个五年周期。第
42.2条规定，“上述未决条款所提及的


